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回归与重塑

                     余 孝 安   

千百年来，我国的历史似乎仅仅在关注一些大的变革事件，以及事件中政治人物的命运，政治规范的价值取舍，很少有人去关注作为法院文化创造和传承的群体或者个体，即使有也只是作为其附属而存在，或者在民间流传。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变革的悲哀，或者说是民主政治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结果。现在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司法文化的主体开始真正登上舞台，可是由于先天不足，不得不从法院文化的建设中去进行补修，可补修从何处着眼，就成为当下难题，笔者认为更为要命的问题还有司法文化中的法院文化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及其建设的问题。下面的论述就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 法院文化及其主体问题    

法院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同时还是司法文化的一个分支。法院文化就是由特殊的法官群体所创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它是法文化的构成部分，包括法院组织文化和法官个体文化两部分。前者又包括物化的法律设施（法庭、法袍、法棰等）、系统而严明的制度，良好的司法风气和纷围；后者指法院领导、法官的廉洁奉公的崇高人格，对法律的无限忠诚的认真态度和对法的精神的深刻把握的能力，以及灵活使用的高超技术。

法院文化的侧重点是形式正义，即严格公正执法，法院的形象应是公正而有权威的仲裁机构，法官的形象是人格化了的正义，法院文化就是为塑造这一形象而创造的文化，与此无关的东西，虚幻的、吓唬人的、繁杂的东西应去掉。社会主义社会的法院应使人感到既威严又亲切。之所以称为法院文化，是因为法院文化主体的独立个性决定的。法院的人员是由法官及其辅助人员构成，作为法官是有独立个性的，他们在审判案件和研究案件的过程中，对案件进行事实的独立判断，并且通过对法律的理解掌握，本着自己客观的良心适用法律进行裁判。最后，因为审判客体的外化，形成的文化就是法院文化。其他其辅助人员因为受法官指挥，处于辅助地位，没有独立个性因此不能创造法院文化。法院文化的创造主要靠院领导和法官，法院组织文化得力于院领导的远见卓识，科学规划和极力推进；法官个体文化则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努力，特别是法官人格和作风的铸造。法官应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不使自己只是成为法院组织的一个部件。
所以法院文化的主体是法官群体。

2、 确定法官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的价值选择。

法官之所以成为法院建设的创建主体是历史，现实，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并非一种逻辑的遐想。

缺失法官这个法院文化主体，法院文化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公平正义这个民众诉求就不能实现。人们都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因为一些人想在政治上为所欲为，高唱民暴，实行民暴，因此司法机关被砸烂，法院名存实亡，法官不复存在，法院文化也被消解。公平正义这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题精神，没有了承载之水，社会变得无序，民不聊生，国家在濒危边缘徘徊。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建设法院，重塑法官，法官站上法院文化建设舞台，社会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历史的事实证明，缺失法官这个法院文化主体社会就会混乱不堪，徘徊不前。

确定法官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有利于法官回归职业本真。在当下，社会信仰缺乏，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猖獗，少部分法官没有职业尊荣感，为了物质利益，搞权钱交易，玷污法官形象，或者进行政治投机钻营，进行利益平衡，受到利益驱动，背离法官职业要求。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就是法官作为法院文化建设主体的形象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法院文化还没有得到较好建设，法官缺乏自己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熏陶，因此确定法官作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显得十分重要。确定法官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有利于法官回归职业本真。

职业区别决定法院文化只能由法官来创建。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同样从事法律职业，但是他们由于自己观察法律，研究法律的视角不同，目标不同因此在生活和工作创建的文化也是有区别的，法官对于法律的研究主要是如何适用于个案，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法官随时都应该是中立，树立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是非曲直的一种文化精神。检察官研究法律，主要是如何依法追诉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和监督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他们重建的文化是检察文化。律师研究法律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追求的是当事人法律利益最大化，他们创建的文化是律师文化。法学教授研究法律主要关注的是法律的实然和应然状态，为法律制定和修改提供理论准备，产生的文化是法学文化。虽然这些文化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各种之间的区别还是显著的。因此法院文化的主体，只能由法官来担当。

确定法官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有利于摒弃、防止伪文化暴力。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司法行政合一，几千年中没有独立的法院存在，司法仅仅是皇帝专治的工具，法律也仅仅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屠杀人民的利器，因此没有独立存在的法院文化，民国时期虽然移植了一些西方法院文化，但是没有进行与中国现实的结合改造，真正变成我国的法院文化，因此法院文化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官这个群体或者个体，经常被有人神化和妖魔化，甚至进行一些文化暴力行为，将一些本不属于法院文化可移植和借鉴的其他文化，强行法院或者法官接受，有时还进行物质暴力硬要法官接受文化垃圾。为此只有法官自己作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才能更好的能动创建法院文化。

3、 我国现实语境下法院文化主体现状及其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法院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断裂与变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因为各种不同的政治等原因变化着精神理念，因此法官这个群体也相应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在依法治国的语境固定下来后，法官才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进入了社会的视野，法院文化才刚刚开始进行重新梳理和创建。因此必须进行重塑。

（1） 法院文化主体的现实考察

笔者在撰写本文之中进行了一些数据统计，并对具有大学文化的200名各种职业群体进行抽样调查，以此考察法院文化现状及主体状况。

法院文化创建主体的法官具有的文化知识及能力依然参差不齐，难以服命。笔者对地处长江沿岸某一个具有中等水平的基层法院进行调查发现，该法院2008年干警人数111人，其中研究生学历1人，本科学历63人，本科以下学历46人，发表论文10篇（无一篇省级以上刊物），其他文章20篇（含信息宣传），2009年干警人数114人，其中研究学历2人，本科学历69人，本科以下学历33人，发表论文12篇（其中国家级刊物1篇，省级刊物1篇），其他文章30篇（含信息宣传），2010年干警人数123人，其中研究学历2人，本科学历79人，本科以下学历42人，发表论文14篇（其中国家级刊物0篇，省级刊物0篇），其他文章40篇（含信息宣传），2011年干警人数119人其中研究学历2人，本科学历76人，本科以下学历31人，发表论文18篇（其中国家级刊物0篇，省级刊物0篇），其他文章35篇（含信息宣传）
。为了便于分析列成表一、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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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对200名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不同群体调查中发现，对于目前法院是否存在法院文化的回答中有60%的人作了否定回答，认为存在法院文化的40%人中，认为仅仅在开庭仪式和部分环境设施还存在法院文化。这个调查虽然不全面，看法也可能存在偏颇，但是这个调查却基本可以说明目前法院文化建设的现状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层次。

从表一和表二并结合其他现实状况可以分析得出目前基层法院面临的法院文化创建在主体上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法官文化知识依然偏低。本科学历以下干警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并且法学本科全日制的及以上的干警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刚刚进入法院的书记员，也就是说法官中的本科学历还没有达到60%，本科以下学历高达40%左右
。这样的情况进行法院文化建设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对于法律文化及司法文化和法院文化的理解都比较困难，更何况进行文化创建。

2、法官文化创建能力严重不足。从表二可以看出，法院干警文化建设能力不足，发表的论文数量平均还不到10%，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创新的论文几乎是凤毛麟角。笔者从一些论文的内容看，很多几乎是为了应付检查从网络及其他刊物抄袭而来，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对于一些自己判决的案件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缺乏归纳整理能力，价值鉴别能力，价值选择能力，案例分析解剖能力，案例撰写能力。

3、法官观念老化和陈旧。笔者在研究一些判决书时发现，一些法官的表达能力也十分有限，对于一些案件基本事实表达沉长不清，词不达意。对于归纳案件争议焦点问题挂一漏万。对于法律推理，也存在逻辑不清，甚至错误。对于疑难复杂案件习惯于请示汇报，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独立判断。缺乏法官应有的事实独立认定能力及精神，独立适用法律解决纠纷能力和精神。还继续着与现代司法需要不相符合的请示汇报的老路。

4、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没有理解把握。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公平、公正，为民。一些干警只是进行一些应景式，口号式说唱，没有深入去理解，更谈不上在审判工作中进行有的放矢去塑造这种法院文化精神。

5、疏于学习提升，沉溺跟风。要创造法院文化，作为法院文化主体的法官必须自己有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来源于不断的学习，以及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的进行总结提升，而不是学那些看风使舵的政客作风，否则就不能把握日新月异的法律，也更不能将法律精神演绎成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以此创造出法院文化。

6、对于法院文化内涵理解肤浅，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法院文化的理论问题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内容却十分丰富，其精神实质却十分广泛，而不是少部分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点摆设，几个条幅，一本杂志等形式的东西，甚至泛化成一般的道德说教。

除以上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1、 法院文化创建主体能力不足的成因分析。目前法院文化建设主体存在多种问题和困难，引起问题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一些因素。

2、 历史原因。我国法院在近代和现代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变革，甚至外来的民族战争，法院几乎是在政治的变革中存在和发展的，法院也无不留下一些激烈的政治影子，因此作为社会正义的表现场所经常因为这些政治原因受到很多的影响，缺乏司法自身应有的独特文化形式，导致法院文化发展的先天不足。因此作为法院文化的主体在认识上也就存在历史的足限性，所以谈不上好的建设问题。与此同时，法官也因为这些历史的政治原因频繁地变换着自己的思想，变换着不同人群，因此难以形成一种独特的法院文化现象，相对稳定的法院文化建设群体。

3、 思想原因。我国经历了一个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过不同文化思想的并存和繁荣，法律思想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期，但是从秦始皇开始统一中国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一直由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在儒家思想看来，法律不过是个统治阶级的工具，法院也只存在于政府之中，法院文化在这种语境下是很难存在的。进入近代法院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其文化方式是通过移植过来的，尚没有经过改造，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法院文化思想。进入社会主义后，政治运动频繁，法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进入80年代后法院才开始发展才开始产生法院的独特思想文化形式，但是由于发展的时间短暂，缺乏应有的沉淀，因此有些肤浅和浮躁。因此法院文化中的精神思想也同样存在先天不足。作为法院主体的法官自然难以形成有丰厚法院文化创建思想。

4、 法官准入制度门槛不高造成的文化创建主体的知识贫乏及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笔者在查阅某法院院志时发现在民国时期，进入法院的法官全部是具有法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背景。在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时代变革，思想变革的原因法律人才青黄不接，以及其他的政策因素进入法院的人员大部分全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工农兵学员，具有高中学历的就是当时比较少的高学历了，并且进入的方式大部分是通过接班或者裙带关系进入，因此本身就缺少文化底蕴，怎么谈得上法院文化建设呢？高考制度恢复后，虽然法院的法律专业本专科生有了适当的增加，整体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用人制度的导向问题，没有激发法官的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索，一些有潜力的法官热匆于行政仕途，无心于法院文化思考，这也是导致法院文化建设处在一个低层次的原因之一。

5、 社会大环境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影响了主体创新法院文化的动力。当下社会，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此起彼伏，部分法官经不住这些诱惑，因此思想消极不学无术，沉溺于酒足饭饱之中，无心于自我提升及文化建设，甚至少部分人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破坏法院文化建设。

6、 思想多元化背景下主体在认识上存在认识误区影响了主体在文化建设上的发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世界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交融并存，对于法官来说也像雾里看花，应该移植和借鉴以及传承什么样的法院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还要进行有益的转化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公民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法院文化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都需要进行一些前所未有的探索。因此在复杂的形势下主体容易陷入文化认识误区，有的把现象当成了本质，影响了法院文化建设。

造成法院文化主体在文化建设上的能力欠缺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是上面所列举原因却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3） 法院文化主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打造一支有思想，有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其他知识，有理想，有信念，廉洁司法的法官队伍是法院文化主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应开展好以下一些工作。

1、 认真学习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思想史探索发现文化的渊源，丰富主体的思想头脑。法院文化是司法文化的分支，司法文化又是法律文化的分支和发展，而法律文化又是文化的分支和发展，而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的沉淀有其历史原因和地域原因，只有认真学习历史弄清文化的渊源关系，发展源头才能把握法院文化的精神实质，在建设法院文化过程中才有目标和方向。否则法院文化建设主体在建设文化过程中会流于形式，找不到文化的实质和精神。弄不清哪些文化属于移植借鉴，哪些文化应该继承。

2、 深刻理解法院文化建设的精神核心内容，让法院文化主体明确建设方向。法院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思想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物质文化，这其中思想文化是核心，其他两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因此要紧紧抓住法院思想文化这个实质。法院文化的思想实质是公正与廉洁，为民。公正即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司法一旦离开了公平正义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是社会正义的实现和保证。司法为民是社会主义司法的政治方向，也是正义的最终体现。廉洁是实现司法公正，为民的纪律保证，没有廉洁司法要实现正义是很难想象的，一些司法不公就是因为廉洁上出现了问题。

3、 完善现有的法院准入门槛及制度，以此保障主体的知识文化底蕴和健康发展。多年来法院进入制度有了一些改变，促进了法官的发展，但是在执行制度过程中仍然出现一些例外情况，一些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一些没有国家认可的本科学历的人，时有进入的现象发生，这些问题都出自制度的执行上，要保证主体的职业知识需要必须严格执行制度，否则主体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晋升发展中，不是靠能力水平，而是普遍存在靠人脉关系，靠溜须拍马，甚至买官卖官形式进行提拔重用，这样的腐败形式怎么能让进入法院的人不断进取呢，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和水平呢？有的说现在的青年不思进取，笔者认为是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被当头棒喝造成的恶劣后果。因此必须建立完善晋升制度上的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党组织在用人讨论时的会议内容，透视用人的全部过程，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监督。同时对法官的能力水平，思想表现进行科学的量化考评，让有能力，有本事，有思想的人受到提拔重用，让平庸无能的人输得心服口服。

4、 完善分配制度，进行物质保障，提高主体的职业尊荣感，让主体专心致志于法院文化建设事业。某市中级法院政治部在对辖区五个基层法院及本院的法官进行问卷调查中发现，对于工资收入是否满意，是否与其付出的辛苦劳动相当时，结果发现被问卷的法官回答全部为“不”，这里里面隐含着法官由于付出与应当得到的收入不相当，自己对工作没有什么尊荣感，之所以还认真工作，其理由不外乎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者出于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考虑，一些无视法纪的铤而走险，或者受贿枉法裁判，或者经营自己的第三产业，有的辞职另某出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相当，以此提高他们经济地位，同时还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保证法官主体的职业尊荣感，让他们专心致志于审判，从审判案件中创建法院文化，传承法院文化。

5、 提高主体创新法院文化的方式方法能力。从法院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观察，可以发现，他们的法官除了用严格的选拔制度保障选择出精英法律人才外，还保障法官的继续深造学习，以此作为基础进行法院文化建设。在建设中也更讲求方式方法。法院文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法官一是通过严肃的开庭仪式向当事人及社会传递一种法院文化形态，二是通过一种开庭过程向当事人及社会传递法言法语这种文化形式，三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服饰，物态化形式让人感受文化气氛，四是通过逻辑严密的法律推理，事实认定准确，语言特别，格式严谨的判决书形式传递文化信息。五是法官对法律的能动适用传递法律的精神实质，或者继造法律向公众展示法院文化的内涵精神。这种形式可以通过一些文化载体来完成，如论文形式，案例分析文章，或者其他文化载体形式。作为法院文化主体只有在以上方面下足功夫，才能满足法院文化建设主体的要求。

6、 领导带头发挥作用，推进法院文化主体建设。法院的领导在法院一般都是一些资深法官，他们能够带头创建法院文化，对于法官群体无疑起着激励的作用，同时他们还掌握着法院的一些人才物，有了他们的带头创建，法院文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有了文化建设物质基础保障，以及人的保障，法院文化主体就能发挥更好的创造力。激发主体的文化创建热情。

结语

法院文化是一个新课题，完成这个课题的人是法官这个群体。但是由于法官群体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法官这个法院文化的建设主体，还需要进行多方努力，进行不断学习，不断的塑造，才能完成法院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因此法官这个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无不处在回归和塑造中。

【内容摘要】 法律文化由法律物质文化、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构成，司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支流，也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法院文化由司法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之所以法院文化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因为法官群体的独立个性决定的，法官是法院文化的主体，法院文化是法官这个主体的外化。确定法官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有利于法官回归职业本真。防止文化暴力，将法官神化和妖魔化。

 关键词：法院文化  文化主体  法官[ The court culture subjects  judge]

[Abstract]:The legal culture consists of the legal material culture, legal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legal spiritual culture.As a branch of legal culture, judicial culture is composed of material culture,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Court culture evolved from the legal culture.The judge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is up to the court culture as an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Judges are the subject of the court culture , meanwhile,the court culture is judges' externalization. establishing the judges as the subject of court culture that would help the judges return true profession.We should prevent public from demonizing and apotheosizing judges.we should also avoid culture violence. 

作者  余孝安，法律硕士研究生，四级高级法官，单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邮政编码408200，联系电话1337277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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